
臺北市士林區迪化污水處理廠回饋地方經費管理委員會 

109年度第 1次變更會議紀錄 

時間：109年 3月 26日（星期四）上午 10時 0分 

地點：本所 8樓簡報室 

主席：江主任委員慶輝                             紀錄：王幸珠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 主席致詞：（略） 

貳、業務報告： 

一、出席委員逾 2分之 1，依規定召開會議。 

二、本次變更會議計有 4里及區公所提出變更案，依規定將經費變更

使用計畫表、按季分配表及預算書提交本所民政課彙整，今日審

查通過後，提送衛工處核備。 

叁、提案討讑： 

案由一、109年第 1次變更經費審查。 

結論：依各回饋里及區公所提列之經費變更計畫表、按季分配表、

預算書，經委員逐項審查後，全數通過。變更摘要及變更後

計畫書（如附件）。 

肆、臨時動議： 

一、福華里為因應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刪除母親節、端午節活動，旅

遊活動變更為第 3季，新增滅火器換藥檢測、全里巷弄消毒、宣

導品(詳如附件) 

二、新冠肺炎疫情恐群眾感染，依民政局來函，提醒各里 6月底前有

關共餐及相關活動建議停止辦理。 

三、本區將考量以性質不重覆(里辦公處已備有的除外)之可供里長於

公務或為民服務用品，列為編列經費的支應項目中，唯其項目內

容仍請委員集思廣益，踴躍提供。 

伍、主席結論： 

感謝各位委員出席與會，新冠肺炎疫情日新月異，每天都有新增

病例，里辦公處的防疫工作繁雜，感謝里長的辛勞，也感恩大家對防

疫作業的配合與支持；請各里辦公處依計畫及相關規定辦理核銷，俾

利回饋經費計畫順利執行。祝福各位委員平安。 

伍、散會（上午 11時 0分） 







附件 

各回饋里及區公所提列之經費變更需求如下：(含計畫書) 

1、 富光里辦公處變更計畫：2件 

※刪除國小新生學雜費補助 55,000元、獎助學金 70,000元，共計

125,000元。 

(1)春季禮券(商品卡)507,705元，第 1季執行：原編列 580,000元實際

支用 507,705元，賸餘款 72,295元，移撥至「端午節發放里民禮券」

項下。 

(2)端午節發放里民禮券 547,021元，第 2季執行：原編列 349,726 元，

併春季禮券賸餘款 72,295元，及國小新生學雜費補助 55,000元、

獎助學金 70,000元共計 547,021元第 2季執行。 

2、福順里辦公處變更計畫：3件 

※刪除端午節發放里民禮券 258,255元。 

(1)春季禮券(商品卡)455,906元，第 1季執行：原編列 500,000元實際

支用 455,906元，賸餘款 44,094元另編。 

(2)發放國小國中高中大學獎助學金 100,000元，第 3季執行：新增項目 

(3)中秋節發放里民禮券 202,349元，第 3季執行：新增項目。 

 

3、福華里辦公處變更計畫：6件 

※刪除母親節 35,000元及端午節發 95,000元共計 130,000元。 

(1)全彩電子屏幕安裝工程 96,000元，第 3季執行：新增項目。刪除原

編列「地底燈安裝工程」。 

(2)自強活動文化之旅 98,000元，第 3季執行：原自強活動-環保趴趴



走變更為自強活動文化之旅，由第 1季變更為第 3季。 

(3)長者送餐活動 60,000元：原 1、4季執行金額各為 10,000元，合併

為 20,000元，執行時間第 4季；原 2、3季各 20,000元不變。 

(4)滅火哭換藥檢測 46,000元，第 3季執行：新增項目。 

(5)全里巷弄消毒 50,000元，第 3季執行：新增項目。 

(6)宣導品 34,000元，第 3季執行：新增項目。 

4、百齡里辦公處變更計畫：6件 

※刪除端午節活動 73,996元、環保之旅 1日遊共 2場 72,000元，共計

145,996元。 

(1)節能 LED照明燈裝設工程 54,400元，第 2季執行：原編列 98,600

元，變更為 54,400元，執行時間不變。餘款另編。 

(2)吸頂感應燈裝設工程 99,000元，第 2季執行：原編列 99,200元第 3

季執行，變更為 99,000元第 2季執行，餘款另編。 

(3)電子字幕機工程 44,400元，第 2季執行：新增項目。由節能 LED照

明燈及吸頂感應燈裝設工程餘款編列。 

(4)環保文化之旅 72,000元，第 3季執行：原編列環保之旅 2日遊第 2

季執行，變更名稱為「環保文化之旅」，第 3季執行。 

(5)發放防疫消毒用品 98,920元，第 2季執行：新增項目。 

(6)守望相助隊服裝 47,076元，第 2季執行：新增項目。 

5、區公所變更計畫：3件 

(1)本所區民活動中心設備設施新增及汰換 372,800元：第 1季原編列

86,100元，18,500元保留使用，移出 13,300元併入空氣清淨機(含



維護保養)項下，餘 54,300元併入第 2季共 154,300元，另第 3、4

季各 100,000元不變。 

(2)購置空氣清淨機 53,300元，第 2季執行：原編列 40,000元，第 1

季執行，由本所區民活動中心設備設施新增及汰換移入 13,300元，

合計 53,300元，變更執行時間為第 2季。 

(3)本所行政中心大樓清潔及零星修繕 161,267元：第 1季執行金額

40,000元不變，原編列 2、3、4季共計 121,267元，變更執行時間

為第 2季。 

 




















